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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 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2、公司主营业务包括动漫 IP� 及其内容的创作、传播和运营，以及玩具衍生品、婴童产品

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等三大类。 目前相关主营业务经营情况正常，不存在内外部经营环境发生
重大变化的情形，公司正按年度经营计划有序开展各项业务；

3、鉴于公司股价近期波动幅度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
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证券简称：奥飞娱乐，股票代码：002292）

于 2023� 年 5 月 12� 日、2023 年 5 月 15 日、2023 年 5 月 16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偏
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必要核实，现对有关核实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9 日在巨潮资讯网等媒体披露了《2022 年年度报告》以及《2023 年

第一季度报告》（公告编号：2023-033）等公告。广大投资者可查阅公司相关公告，了解公司 2022
年度及 2023 年第一季度经营情况。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

开重大信息。
3、公司近期经营情况正常，不存在内外部经营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形。
4、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9 日在巨潮资讯网等媒体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3-038）。 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关于
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蔡东青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本次公司股票交易异

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

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
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
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
登的信息为准。 鉴于公司股价近期波动幅度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
性决策，审慎投资。

五、备查文件
1、公司向有关人员的核实函及回函。
特此公告

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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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

及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接到公司控股股东蔡东青先

生函告，获悉蔡东青先生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及解除质押事项，具体情况如下：

一、 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或
第 一 大 股
东 及 其 一
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数 量
（股）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是否为 限
售股

是 否 为 补
充质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 权

人
质 押
用途

蔡东青 是
6,619,718 1.21 0.45 否 否 2023/5/11 2024/5/10 海 通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司

置 换
质 押
股份

34,635,321 6.35 2.34 否 否 2023/5/11 2024/5/10

合计 41,255,039 7.56 2.79 ——— ——— ——— ———

注：上述第二笔质押股份 34,635,321 股为高管锁定股；本次质押的股份不存在负担重大资
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二、 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第
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股
份数量 （股）

占 其 所 持 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起始日期 解除日期 质权人

蔡东青 是

14,992,504 2.75 1.01 2020/5/12 2023/5/12

海 通 证 券 股 份
有限公司

9,150,000 1.68 0.62 2021/7/16 2023/5/12

7,500,000 1.38 0.51 2022/7/8 2023/5/12
小计 31,642,504 5.80 2.14 ———

蔡东青 是
6,619,718 1.21 0.45 2020/5/22 2023/5/15

2,180,282 0.40 0.15 2022/4/27 2023/5/15
小计 8,800,000 1.61 0.60 ———

蔡东青 是

422,535 0.08 0.03 2020/5/22 2023/5/15

200,000 0.04 0.01 2021/7/16 2023/5/15

190,000 0.03 0.01 2022/7/8 2023/5/15
小计 812,535 0.15 0.05 ———

合计 41,255,039 7.56 2.79 ——— ——— ———

注：若表格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为四舍五入所致。

三、 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目前，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股 ）

持 股 比
例（%）

累计质押数量
（股）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 例
（%）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 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冻结数量（股）

占已 质 押
股 份比 例
（%）

未质押股份限
售和冻结数量
（股）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 例
（%）

蔡东青 545,446,185 36.89 83,205,039 15.25 5.63 60,549,116 72.77 360,723,623 78.04

蔡晓东 109,481,442 7.40 11,600,000 10.60 0.78 5,800,000 50.00 76,311,081 77.96

李丽卿 15,826,715 1.07 0 0 0 0 0 0 0

合计 670,754,342 45.36 94,805,039 14.13 6.41 66,349,116 69.98 437,034,704 75.88

公司控股股东蔡东青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量比例
为 14.13%，未达到 50%。

三、风险提示
公司控股股东蔡东青先生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所质押的股份未出现

平仓风险或被强制过户的风险，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未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
公司治理等产生影响。 后续若出现平仓风险，公司控股股东蔡东青先生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补
充质押、提前购回等措施来应对上述风险，并按相关规定及时通知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1、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证明文件；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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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赫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新议案提交表决。
3、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 年 5 月 16 日（星期二）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3 年 5 月 16 日（星期二）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 年 5 月 16 日上午

9:15-9:25，9:30-11:30 和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3 年 5 月 16 日 9:15-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赫达路 999 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毕于东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投票表决。 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55 人，代表股份数量 155,741,38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45.4807%。 其中：

（1）现场会议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19 人，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量 146,509,079 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7846%。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股东共 36 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量 9,232,304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2.696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中，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 45 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数量 10,926,20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907%。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3、北京市齐致（济南）律师事务所委派的见证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见证意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 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

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55,558,483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9.8826%；反对 182,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1174%；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 10,743,30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8.3260%；反对 182,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740%；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 以上同意即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55,555,883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9.8809%；反对 160,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1031%；弃权
24,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0160%。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 10,740,70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8.3022%；反对 160,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699%；弃权 24,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总数的 0.2279%。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 以上同意即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55,555,883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9.8809%；反对 160,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1031%；弃权
24,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0160%。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 10,740,70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8.3022%；反对 160,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699%；弃权 24,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总数的 0.2279%。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 以上同意即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5,593,70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

的比例为 99.9052%； 反对 147,68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0948%；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 10,778,52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8.6484%；反对 147,6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516%；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 以上同意即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55,558,483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9.8826%；反对 158,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1014%；弃权
24,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0160%。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 10,743,30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8.3260%；反对 158,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461%；弃权 24,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总数的 0.2279%。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 以上同意即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 2023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55,555,883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9.8809%；反对 160,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1031%；弃权
24,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0160%。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 10,740,70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8.3022%；反对 160,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699%；弃权 24,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总数的 0.2279%。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 以上同意即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议案》；
关联方杨丙刚、毕松羚对该议案回避表决，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对该议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为 152,606,538 股。
表决结果：同意 152,421,03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784％；反对 160,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052％；弃权 24,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163％。

其中， 中小投资者同意 10,740,706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3022％； 反对
160,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4699％；弃权 24,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0.2279％。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 以上同意即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5,593,10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048％；反对 123,3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92％；弃权 24,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160％。

其中， 中小投资者同意 10,777,926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6429％； 反对
123,38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1292％；弃权 24,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0.2279％。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 以上同意即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100,000 万元融资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5,557,88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822％；反对 183,5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178％；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同意 10,742,706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3206％； 反对
183,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6794％；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 以上同意即通过。
10、审议通过《关于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5,557,88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822％；反对 158,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018％；弃权 24,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160％。

其中， 中小投资者同意 10,742,706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3206％； 反对
158,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4516％；弃权 24,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0.2279％。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 以上同意即通过。
1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55,555,883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9.8809%；反对 185,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1191%；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 10,740,70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8.3022%；反对 185,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978%；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 以上同意即通过。
12、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关联方周涛、包腊梅对该议案回避表决，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对该议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155,291,383 股。
表决结果： 同意 155,170,603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9.9222%；反对 120,7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0778%；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 10,805,42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8.8946%；反对 120,7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054%；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为特殊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同意即通过。
13、审议通过《关于向参股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方毕松羚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对该议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154,558,354 股。
表决结果： 同意 154,374,854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9.8813%；反对 158,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1026%；弃权
24,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0161%。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 10,742,70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8.3206%；反对 158,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516%；弃权 24,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总数的 0.2279%。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 以上同意即通过。
14、审议通过《关于向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55,557,883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9.8822%；反对 158,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1018%；弃权
24,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0160%。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 10,742,70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8.3206%；反对 158,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516%；弃权 24,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总数的 0.2279%。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 以上同意即通过。
1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5.1 选举毕于东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得票数 155,435,435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以未累积的股份数

为准，下同）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9.8036%。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数 10,620,258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以未累积的股份数为准，下同）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7.1999%。
毕于东先生累积投票得票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2，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5.2 选举包腊梅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得票数 155,435,435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以未累积的股份数

为准，下同）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9.8036%。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数 10,620,258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以未累积的股份数为准，下同）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7.1999%。
包腊梅女士累积投票得票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2，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5.3 选举毕松羚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得票数 155,229,217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以未累积的股份数

为准，下同）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9.6711%。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数 10,414,040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以未累积的股份数为准，下同）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5.3125%。
毕松羚先生累积投票得票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2，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5.4 选举周涛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得票数 153,809,776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以未累积的股份数

为准，下同）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8.7597%。
其中， 中小投资者投票数 8,994,599 票，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以未累积的股份数为准，下同）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82.3213%。
周涛先生累积投票得票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2，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16.1 选举杨向宏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得票数 155,435,432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以未累积的股份数

为准，下同）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9.8036%。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数 10,620,255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以未累积的股份数为准，下同）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7.1998%。
杨向宏先生累积投票得票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2，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6.2 选举张俊学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得票数 153,693,874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以未累积的股份数

为准，下同）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8.6853%。
其中， 中小投资者投票数 8,878,697 票，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以未累积的股份数为准，下同）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81.2606%。
张俊学先生累积投票得票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2，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6.3 选举王磊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得票数 155,523,733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以未累积的股份数

为准，下同）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9.8602%。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数 10,708,556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以未累积的股份数为准，下同）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8.0080%。
王磊先生累积投票得票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2，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17.1 选举田强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得票数 153,699,371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以未累积的股份数

为准，下同）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8.6888%。
其中， 中小投资者投票数 8,884,194 票，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以未累积的股份数为准，下同）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81.3109%。
田强先生累积投票得票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2，当选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17.2 选举张玉岭女士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得票数 155,500,630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以未累积的股份数

为准，下同）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9.8454%。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数 10,685,453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以未累积的股份数为准，下同）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7.7966%。
张玉岭女士累积投票得票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2，当选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18、审议通过《关于延长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相

关授权有效期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55,555,883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9.8809%；反对 185,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1191%；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 10,740,70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8.3022%；反对 185,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978%；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为特殊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同意即通过。
19、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55,555,883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9.8809%；反对 160,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1031%；弃权
24,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0160%。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 10,740,70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8.3022%；反对 160,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699%；弃权 24,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总数的 0.2279%。

本议案为特殊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同意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齐致（济南）律师事务所李莹律师、刘福庆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

见证意见，该见证意见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会议召集人资格及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山东赫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齐致（济南）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赫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赫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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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赫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

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东赫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3 年 5 月 16 日以现场送达方式向

公司全体董事发出了关于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以下简称“本次会议”或“会
议”），全体董事对豁免董事会召开通知期限均无异议。 本次会议于 2023 年 5 月 16 日在公司会
议室召开，应出席董事 7 人，实际出席董事 7 人，由全体董事推举毕于东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以
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作出决议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该议案。
同意选举毕于东先生担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职务，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

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监

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和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2、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该议案。
同意聘任包腊梅女士担任公司总经理职务，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时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监

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和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3、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表决结果：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该议案。
同意聘任毕松羚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

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监

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和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4、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
（1）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同意聘任毕松羚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2）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同意聘任周涛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3）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同意聘任邱建军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4）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同意聘任苏志忠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上述四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监

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和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5、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表决结果：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该议案。
同意聘任崔玲女士担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时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监

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和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6、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表决结果：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该议案。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成员已经公司 2022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

《董事会议事规则》及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实施细则的规定，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对设立的
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等四个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进行换届
选举，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如下：

专门委员会名称 召集人 委员姓名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毕于东 毕于东、毕松羚、杨向宏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王 磊 王 磊、杨向宏 、周 涛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张俊学 张俊学、王 磊 、毕松羚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杨向宏 杨向宏、张俊学、包腊梅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全部由董事组成，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占多数，且均由独立董事担任召集人（主任委员），审计委员会的召
集人为会计专业人士，符合相关法规要求。 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任期三年，自本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监
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和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7、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结果：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该议案。
同意聘任户莉莉女士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九

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监

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和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赫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三年五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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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赫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

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东赫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3 年 5 月 16 日以现场送达方式向

公司全体监事发出了关于召开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以下简称“本次会议”或“会
议”），全体监事对豁免监事会召开通知期限均无异议。 本次会议于 2023 年 5 月 16 日在公司会
议室召开，应出席监事 3 人，实际出席监事 3 人，全体监事推举田强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以现场
会议形式召开。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作出决议如下：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九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赞成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同意选举田强先生担任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主席职务， 任期自本次监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

九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监

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和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赫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零二三年五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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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赫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
高级管理人员和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赫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16 日召开了 2022 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
立董事的议案》及《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公司董事会、监事会顺
利完成了换届选举。 同日，公司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九届
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关于
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关于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换届选举
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董事会
专门委员会成员，同时聘任了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
同日，公司召开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九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选
举产生了第九届监事会主席。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一）董事会成员
1、非独立董事：毕于东先生（董事长）、包腊梅女士、毕松羚先生、周涛先生；
2、独立董事：杨向宏先生、张俊学先生、王磊先生。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由 7 名董事组成，任期自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
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独立董事的人数比例未低于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 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和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

（二）第九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

专门委员会名称 召集人 委员姓名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毕于东 毕于东、毕松羚、杨向宏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王 磊 王 磊、杨向宏 、周 涛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张俊学 张俊学、王 磊 、毕松羚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杨向宏 杨向宏、张俊学、包腊梅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全部由董事组成，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占多数，且均由独立董事担任召集人（主任委员），审计委员会的召
集人为会计专业人士，符合相关法规要求。 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任期三年，自本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二、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1、非职工代表监事：田强先生（监事会主席）、张玉岭女士
2、职工代表监事：毕研刚先生
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任期自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 公司监事会中职

工代表监事未低于监事会人数的三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情况
1、总经理：包腊梅女士
2、副总经理：毕松羚先生、周涛先生、邱建军先生、苏志忠先生
3、财务总监：崔玲女士
4、董事会秘书：毕松羚先生
5、证券事务代表：户莉莉女士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附件）任期三年，自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

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上述管理人员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有关上市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任职资格的规定，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的市场禁入者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形，能够
胜任所聘岗位的职责要求，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应的任职资格和条件。 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认
定的“失信被执行人”。

独立董事对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均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具备履

行相关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和专业知识，其任职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四、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如下：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毕松羚 户莉莉

联系地址 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赫达路 999 号 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赫达路 999 号

电话 0533-6696036 0533-6696036

传真 0533-6696036 0533-6696036

电子信箱 hdzqb@sdhead.com hdzqb@sdhead.com

五、董事、高管届满离任情况
1、董事杨丙刚先生在本次换届完成后，不再担任公司董事及其他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杨丙刚先生持有公司股票 1,951,816 股，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
2、独立董事李洪武先生在本次换届完成后，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及其他职务。 截至本公

告披露日，李洪武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
3、副总经理杨丙生先生在本次换届完成后，不再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离任后仍在公司

工作。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杨丙生先生持有公司股票 1,348,138 股，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
承诺。

4、副总经理张大治先生在本次换届完成后，不再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及其他职务。 截至本公
告披露日，张大治先生持有公司股票 30,000 股，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

公司对杨丙刚先生、李洪武先生、杨丙生先生、张大治先生在职期间的勤勉尽责以及为公
司的持续健康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山东赫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三年五月十六日

附件：简历
毕于东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1 年 10 月出生，本科学历。 2004 年 9 月至

2006 年 12 月任公司外贸部经理，2007 年 11 月至 2011 年 6 月任公司董事会秘书，2007 年 11 月
至今担任公司董事， 自 2010 年 2 月至 2011 年 6 月兼任公司副总经理，2011 年 6 月至今兼任公
司总经理，2020 年 5 月至今担任公司董事长。 毕于东先生系淄博市第十六届人大代表、淄博市
劳动模范。 毕于东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 26,613,060 股，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毕心德先生之子，系
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股东毕文娟女士之弟，与毕心德先生、毕文娟女士为一致行动人，与公司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毕于东先生不存在
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
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
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
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同时，公
司已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毕于东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田强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6 年 3 月出生，MBA。 2011 年 9 月至 2012 年 4
月任格林期货有限公司高级投资经理，2012 年 4 月至 2014 年 9 月任 SEW- 传动设备 (天津 )有
限公司大区销售总监，2014 年 9 月至今任淄博大洋阻燃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2020 年 5 月至今
担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田强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
股 5%以上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田强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
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
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
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同时，公司已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田强先
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包腊梅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8 年 1 月出生，本科学历。 1991 年 7 月至
1993 年 5 月，任无锡市第三橡胶厂翻译；1993 年 5 月至 1995 年 11 月，任无锡南荣液化气有限
公司事务科科长；1995 年 11 月至 1998 年 8 月，任金柯有色金属有限公司总经理特别助理；1998
年 8 月至 2004 年 8 月，先后担任式玛涂料（昆山）有限公司总经理特助、人事行政经理、高级人
事经理；2004 年 8 月至 2014 年 8 月，任舍弗勒（中国）有限公司高级人力资源副总裁及大中华
区最高管理委员会成员；2014 年 9 月至 2020 年 4 月，任迅达（亚太）管理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高
级副总裁；2020 年 5 月至 2022 年 8 月，任特睿赋思（上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20 年
10 月至今担任公司董事长特别助理、副总经理。 包腊梅女士持有本公司股票 250,000 股，与公
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包腊梅女士不存
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
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
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
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同时，
公司已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包腊梅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毕松羚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1 年 9 月出生，本科学历。 1993 年 6 月至
1998 年 6 月，任财务部主管会计、财务部经理；1998 年 7 月至 2002 年 3 月，任公司总经理助理
兼财务经理；2002 年 4 月至 2011 年 6 月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2011 年 6 月至 2018
年 8 月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2018 年 8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 毕松羚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 1,183,029 股，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毕松羚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
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
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
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同时，公司已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
毕松羚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并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周涛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5 年 7 月出生，本科学历。 1997 年 8 月至 2001
年 4 月任中石化北京燕山石化建安公司项目总计划；2001 年 5 月至 2014 年 12 月任荷兰阿克苏
诺贝尔集团粉末涂料事业部中国区运营总监；2015 年 1 月至 2021 年 3 月先后担任圣戈班磨料
磨具事业部中国区运营总监、亚洲区供应链总监等职务；2021 年 6 月至今担任公司董事、副总
经理。周涛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 200,000 股，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 5%以
上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周涛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
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
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
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同时，公司已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周涛先生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

邱建军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4 年 8 月出生，本科学历。 1994 年 9 月至
1998 年 6 月任公司预算科科长，1998 年 7 月至 1999 年 5 月任公司供应部部长，1999 年 6 月至
2000 年 6 月任公司质检部部长，2000 年 7 月至 2003 年 9 月任公司纤维素醚事业部车间主任，
2003 年 10 月至 2011 年 1 月任公司纤维素醚事业部经理，2007 年 11 月至 2011 年 6 月担任公司
董事，2010 年 12 月及 2011 年 6 月至今先后被聘任为公司副总经理。 邱建军先生持有本公司股
票 1,020,927 股，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 邱建军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
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
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
证监会立案调查。 同时，公司已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邱建军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苏志忠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7 年 3 月出生，本科学历。 1998 年 7 月至
2001 年 12 月任华光集团有限公司财务主管、 集团人力资源主管，2001 年 12 月至 2006 年 12 月
任淄博赛德克陶瓷颜料有限公司 / 淄博福禄新型材料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2006 年 12 月
至 2010 年 7 月任斯比凯可山东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2010 年 7 月至 2021 年 7 月
任淄博科勒有限公司高级人力资源经理，2021 年 7 月至今任公司人力资源总监。 苏志忠先生持
有本公司股票 34,500 股，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 苏志忠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
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
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同时，公司已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苏志忠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崔玲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7 年 8 月出生，本科学历。 1999 年 9 月至 2007
年 1 月，任山东宏信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主管会计；2007 年 1 月至 2018 年 1 月，先后担任山东华
安新材料有限公司财务部副经理、经理、财务总监；2018 年 4 月至 2021 年 9 月，任公司财务总
监；2021 年 9 月至 2022 年 7 月， 任公司财务 BP 及资金经理；2022 年 7 月至今担任公司财务总
监。 崔玲女士持有本公司股票 39,270 股，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 5%以上
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崔玲女士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
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
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
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同时，公司已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崔玲女士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户莉莉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1 年 9 月出生，本科学历，具有证券从业资
格，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2003 年 9 月至 2005 年 7 月，任奇瑞汽车股
份有限公司技术员；2005 年 7 月至 2006 年 2 月，任济南和信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2006 年
2 月至 2006 年 10 月，任济南大润发有限公司培训课长；2006 年 10 月至 2016 年 5 月，任山东博
润工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助理、销售经理、证券部经理、证券事务代表；2016 年 5 月至
今担任公司证券部经理、证券事务代表。 户莉莉女士持有本公司股票 8,268 股，与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户莉莉女士不存在以下情
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
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 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同时，公司已
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户莉莉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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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赫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减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赫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于 2023 年 4
月 25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公司
《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由于公司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中的 3 名激励对象
离职，已不再符合激励对象条件，且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达成，30%已解除限售。
根据公司《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公司决定对上述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
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予以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 22.24 元 / 股，回购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105,000 股。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342,434,040 股减少至 342,329,040 股。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 45 日
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
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债权人如果提出要求公司清偿债务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山东赫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三年五月十六日

山东赫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相关规章制度的
有关规定，作为山东赫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独立董事，在审阅相关资料后，
现就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本次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和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程序合法有效。

2、经对高级管理人员简历及相关资料的审查，我们认为其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有关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规定， 亦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的市场禁入者且禁
入尚未解除的情形， 能够胜任所聘岗位的职责要求， 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应的任职资格和条
件。 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认定的“失信被执行人”。

3、本次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
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4、毕松羚先生已经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备履行董事会秘
书职责所必须的专业能力。

综上，我们一致同意聘任包腊梅女士为公司总经理，同意聘任毕松羚先生、周涛先生、邱建
军先生、苏志忠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崔玲女士任公司财务总监，毕松羚先生任公司董事会秘
书。

独立董事 ：
杨向宏
张俊学
王 磊

年 月 日


